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洪教社管字〔2021〕11 号

关于转发《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发展改革

委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教科体局、发改委（经发局）、市场监管局，

各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社发局、市场监管局，湾里

管理局教体办、经发办、市场监管局，市管民办学历教育

学校：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赣教规字〔2021〕7 号）的相关要求，为切实加强全市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结合我市实际，梳理形成了《调

费申请材料清单》。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附件：1.《调费申请材料清单》

2.《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

管理工作的通知》（赣教规字〔2021〕7 号）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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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费申请材料清单

一、征求各方意见需提供材料

1.民办学校新增项目和提高标准的方案或首次制定收

费标准方案、理由，学校近两年的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

费及代收费等费用收支情况（若学费、住宿费标准与教育局

备案、网上公示不一致时，以市教育局备案为准，对提交虚

假材料的学校按相关规定严惩）。

2.在学校网站或公众媒体上公示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建

议的佐证材料及近两年来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及代收

费的收支公示情况，新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按照学校预估的

收支情况进行公示。

3.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的图片、会议记录、参

会代表的人员身份和电话号码、会议决议等材料。注：地区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不少于四名、有关专家学者不少于两名；

各年级有入学意愿的学生家长代表应达到参会代表总人数

（不含民办学校代表）的半数以上，提供佐证材料。

4.学校近两年审计报告或提供市教育局专项年度审批

报告。

5.近两年的招生简章、收费明细及票据。

二、开展成本调查（需开展成本调查，提供以下材料）



民办学校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收费项目和标准，对设立收费项目不合理、标准涨幅过大的，

各级教育、发改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对学校进行成本调查，

引导学校合理定价。

6.近两年来在校教职工的工资账簿凭证；

7.近两年来学校经费收支账薄凭证；

8.近两年来与学校相关联的企业（食堂、企业投资方或

合作方等）收支往来情况；

9.近两年来学校在校师生人员数量情况及凭证；

10.近两年来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账簿凭证；

11.近两年来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需要明确体

现上面 7、8、9、10 的内容）。

上述 1-5 点材料一式三份，分别报送至教育、发改、市

场监管部门备案；6-11 点材料一式二份报送至发改、教育部

门备案。材料申请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3 月底前，教育、发改、

市场监管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对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提交的申

请材料进行备案审查。



附件 2














